
附件一之二、政黨資產負債表

政黨名稱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第　　頁，共　　頁

資產 負債及餘絀

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款 項 科目

金額
款 項 科目

金額

1 流動資產 負債
1 流動負債

2 固定資產 2 長期負債

3 其他負債
負債總額

3 其他資產 餘絀
1 累計餘絀
2 本期餘絀
餘絀總額

資產合計 負債及餘絀合計

製表人：         　  　　（簽章）　　會計師或會計人員：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備註：本表所載內容係經本黨　　年　　月　　日第　　屆第　　次　　　　　　　　（會議名
稱）   通過在案。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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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說明：一、資產科目如下，並請參酌說明填列細目： 
（一）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在正常程序中即可變現現金或可減少現金支出而具流動性質之資產，其細目舉例如下：

1.庫存現金：庫存收付之現金。
2.銀行存款：存入行庫信託公司之款項。 
3.有價證券：購入之政府債券、定期存單等。 
4.應收票據：應收尚未到期之票據。 
5.應收款項：應收未收之一切款項。 
6.短期墊款：短期墊付之款項。 
7.預付款項：預為支付之一切款項。 

（二）固定資產：包括土地、房屋及建築、器械、儀器、車輛等為供黨務及業務使用而具有固定性之資產，其細目舉

例如下：

1.土地：辦公會所及附屬作業組織等之用地。
2.房屋及建築：房屋及其附屬設備及增添建築等。
2-甲、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歷年提列之房屋及建築折舊累計數、為「房屋及建築」科目之抵銷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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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務器械設備：供業務用之事務器械設備。
3-甲、累計折舊-事務器械設備：歷年提列之事務器械設備折舊累計數，為「事務器械設備」科目之抵銷科目。
4.儀器設備：供業務用之儀器設備。
4-甲、累計折舊-儀器設備：歷年提列之儀器設備折舊累計數，為「儀器設備」科目之抵銷科目。
5.交通運輸設備：供業務用之交通工具。
5-甲、累計折舊-交通運輸設備：歷年提列之交通運輸設備折舊累計數，為「交通運輸設備」之抵銷科目。
6.雜項設備：不屬於上列之各項設備。
6-甲、累計折舊-雜項設備：歷年提列之雜項設備折舊累計數，為「雜項設備」科目之抵銷科目。

（三）其他資產：不屬於上列各項資產之其他資產，其細目舉例如下：

1.存出保證金：存出供作各種保證用之款項。 
2.雜項資產：不屬於上列各項資產之雜項資產。

二、負債科目如下，並請參酌說明填列細目：

（一）流動負債：指一年內，以流動資產或其他流動負債償付之債務，其細目舉例如下：

1.短期借款：償還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借款。 
2.應付票據：一年以內到期之應付票據。 
3.應付款項：應付未付之一切款項。 
4.代收款項：代收之一切款項。 
5.預收款項：預收之一切款項。

（二）長期負債：具有固定性質之負債，其細目舉例如下：

1.長期借款：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之借款。 
（三）其他負債：不屬於上列各項負債之其他負債，其細目舉例如下：

1.存入保證金：存入供作各種保證用之款項。 
2.雜項負債：不屬於上列各項負債之雜項負債。 

三、餘絀科目如下，並請參酌說明填列細目：

（一）累計餘絀：歷年經費收支決算之餘絀。 
（二）本期餘絀：本年度經費收支決算之餘絀。 

四、本表須經製表人、會計師或會計人員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五、備註欄應註記本表所載內容提經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之日期及會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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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報日期下方應加蓋主管機關發給之政黨圖記。

七、隔頁應加蓋騎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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